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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授予 

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全省政府还贷 

高速公路收费权的批复 

吉政函〔2019〕6 号 

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: 

  《关于授予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全省政府还贷高速公

路收费权的请示》(吉交联发〔2019〕2号)收悉。经研究,同意自

2019 年 1月 1日起授予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全省政府还贷

高速公路收费权,使用税务票据,实行集团内部“收支两条线”管
理。如国家出台新政策要及时进行调整。 

  特此批复。 

  吉林省人民政府 

  2019 年 1月 25 日 

  (此件公开发布) 


